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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BA_A6_c26_648370.htm 山东省关于2010年度省属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发布，详见下文

：关于2010年度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有关问题的

通知 省直各部门(单位)，省属各高等院校： 根据省属事业单

位岗位空缺情况和工作需要，按照《山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人员实施办法》(鲁人发〔2006〕23号)和《关于省属事业单

位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鲁人发〔2007〕22号)的有

关规定，现就2010年度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公开招聘的组织 (一)事业单位新进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

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都要进行公开招

聘。 (二)事业单位招聘人员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制定

招聘方案，并填写《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统

计表》(见附件，以下简称《统计表》)，经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按管理权限报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备案后组织实施。 (三)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新进人员，按

照岗位的等级、类别和专业条件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

进行。 1、招聘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人员，采取笔

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聘信息的发布、网上报名和

笔试的组织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其中允许

择业期内大中专毕业生报考的岗位信息，招聘单位须登录山

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sdbys.cn)，按照相关程序同时

发布。资格审查、面试、考核体检等工作，在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主管机关的指导下，由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负责。

2、招聘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中级管理岗位和工勤岗位人员，

采取专业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招聘单位或其主

管部门根据备案的招聘方案，按规定程序、时间组织实施。

招聘信息须在规定的网站、按规定的时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其中招聘中级管理岗位人员的，须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同意

后，按规定程序组织实施。 3、招聘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可采取答辩、试讲、面谈交流等方式，也可采取直接考核

的方式进行。由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根据备案的招聘方案

，按规定程序、时间组织实施。 4、省直属高等院校的招聘

，采取招聘方案备案后自行组织的方式进行。 招聘工作结束

后，招聘单位应及时办理聘用人员备案手续。聘用人员备案

材料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管理权限报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

管机关备案。备案材料主要包括招聘工作情况总结、招聘人

员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等。聘用人员备案工作要在年内完成

。 (四)认真落实有关政策。 1、我省实施的“选聘高校毕业生

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等专门项目毕业生，服务期满2年(2008年以前招募和选

派的毕业生，含2008年)，经考核合格，3年内报考省属事业

单位招聘岗位的，笔试成绩加5分。上述人员在办理确认手续

时，除出具当年毕业生就业主管机构签发的报到证外，选聘

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应出具省选聘主管机构认定的证明材

料.“三支一扶”大学生应出具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

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和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的

考核材料.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毕业生应出具团省委

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符合笔试加分条件的应聘人员，经审



核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实施加分。 2、拟享受减免考务费用

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城市低保人员，报名时须携带有关证明

材料办理减免手续。其中，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

家庭的应聘人员，提交家庭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出

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复印件).农村绝对贫

困家庭的应聘人员，提交家庭所在地的县(市、区)扶贫办(部

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或

者出具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核发的《山东

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 3、招聘岗位对工作

经历有明确要求的，应聘人员需提供相应的工作经历证明。

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实习、兼

职等不作为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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